
受理民眾申請明火表演檢核表
檢核內容 檢 　查 　重 　點 檢查結果

申辦條件

1. 管理權人應指派防火管理人，
規劃安全防護措施計畫，並符
合消防安全設備、檢修申報、
防火管理、防焰物品等消防法
及相關法令規定。

2. 依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令規
定。

3. 明火表演所在樓層應有二座以
上直通樓梯通達避難層，且任
一點至該樓梯之步行路徑重複
部分之長度，不得大於最大容
許步行距離二分之一。

4. 已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
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改善
完竣。

5. 五年內未曾經主管機關撤銷或
廢止明火表演許可。

6. 表演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
險，其最低保險金額符合法令
規範。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檢附文件

1. 申請書。
2. 使用執照或使用許可文件影

本。
3. 法人登記證書、立案證明、公

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4.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聯
絡資料。

5. 表演企劃書。
6.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。
7.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

本。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■符合 □不符合
■符合 □不符合

審查結果 符合規定

備 考：檢附文件依「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
